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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美丽的生态城市，必定离不
开绿色精灵们的覆盖。

绿化与采光带来的烦恼，是生态
环境和居住需求的“迎头对撞”。这背
后，恰恰又是以个人幸福为基本出发点
的保障性诉求表达。绿化是为了美化
生活，美化生活又不能因采光受困于绿
化，于是，绿化与采光之争由来已久。

江苏所颁《城市居住区和单位绿
化标准》，正是锁定生活环境提升和个
人幸福追求的“破冰之策”，着手规范
城市居住区和单位绿化标准，恰逢其
时。在我市，新建小区和单位已开始
执行此规。而在面广量大的老小区，
各矛盾体之间的理解、协调、沟通工

作，以学田街道在倾听民声前提下的
科学合理纠偏为先导，俯下身子入情
入理扎实推进基层矛盾治理，令人欣
喜欣慰。

都说百姓生活无小事，对基层干
部来说，更应看到百姓再小的事也是
大事，替百姓着想，为百姓解忧，绝不
应该挂在嘴皮子上。

基于这一点，在依法治理的前提
下，我市可借鉴上海浦东新区实施的

“4+3”社区管理模式，在党组织、居委
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四位一体”基
础上，将城管、派出所、房管办纳入社
区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理顺社区绿化
修剪系统化基本流程，规范遵守法律
法规及政策底线和红线，通过制度框
架给予社区生态健康最大程度保障与
安全。

倘如此，幸福定在，烦恼必离。
朝晖

底楼住户反映光线被树木遮挡必须修剪，高层住户表示不能破坏优美风景——

老旧小区绿化和阳光如何兼得？
连日来，崇川区学田街道紫荆花社区多位居民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老小区改造中选种的

绿化树木树型过大遮挡正常采光。事实上，市12345政府热线每年接到的此类投诉数量不少。
一头是绿化老小区环境提升居住舒适度，一头是树木生长造成遮光，反过来扰民。如何解决这
一难题？昨天，记者实地进行了采访。

“喏，你看看，这么多高大树木遮
掩着，小区底楼采光能不受影响吗？
一到冬天最宝贵的就是暖融融的阳
光，如今被这些大树挡住了光线，家里
该有多阴冷？”昨天，站在优山美地花
园的居民楼下，市民陈女士一边向记
者介绍情况，一边摇头叹息。

“小区栽植这么多大树，肯定会影
响楼幢内居民采光。能不能换种一些
小型苗木？”家住崇川区学田街道紫荆
花社区的部分居民，本月初也曾向本
报反映过他们的诉求。

在我市其他小区，亦有不少居民
先后多次反映此类诉求。

记者从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了
解到，此类投诉或求助，数量一直不
少，尤其是在那些建成年代较为久远
的老小区，这一问题相对更为突出。

昨天上午，记者一路实地探访了
海港新村、光明南村、城南新村、春晖

花园、朝晖花园、虹桥新村、五一新村
等10多个小区。通过现场走访调查，
记者看到，在这些小区内，栽植的多为
香樟、梧桐、广玉兰、雪松、水杉等常见
树种，有的树龄已高达三四十年，枝繁
叶茂，但不少高大乔木确实遮挡居民楼
底楼采光，树冠长成“遮窗布”，树木变成

“遮光树”。并且，一些树木和电线靠得
很近。

令人欣喜的是，学田街道居民所反
映的问题，得到紫荆花社区副主任冯迪
及时回应：“学田街道老小区改造过程
中，已分三批补种绿化树木，紫荆花社区
目前正补植第二批，第一批以桂花树为
主。通过向绿化负责人和施工负责人了
解，目前栽植的是樱花树、紫薇树和少部
分桂花树。这些树木长成后，树高按市
政和园林绿化部门规定标准，被限定在
三米五到四米之间，还会有专门人员定
期组织修剪，市民们对此不必担心。”

昨天中午，在外地出差的市市政
和园林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副处长周敏
敏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颇为感慨：“确
实，这个‘幸福的烦恼’长期存在，各方
一直在追求动态平衡。”

周敏敏告诉记者，绿化和采光冲
突问题，在崇川区的老城区中表现得
最为明显。鉴于目前实施的是属地管
理，因此老城区确实面临着较大的压
力，保护绿化和居民采光之间的矛盾
如何彻底有效解决，难度不小。

“要解决这个难题，最大的一个焦
点在于居民诉求点各异，众口难调。
有园林绿化部门反映，他们前不久接
到市民关于树木遮光投诉，园林工人
上门修剪时，未料遭遇楼上楼下‘互
掐’：底楼住户反映光线被树木遮挡，
家中阴冷必须修剪；六楼住户坚决反
对，表示绿化美化小区环境不能破坏
优美风景！面对这样的‘两难’，现场
处置的园林工人也左右为难、束手无

策。”周敏敏介绍。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新建小

区在绿化配套上，按新标准已科学选种
有关树种，以落叶乔木居多，避免了树
木遮光问题；而建成较早的老小区内，
栽种的多为树冠较大的香樟、广玉兰等
树种，属于四季见绿的常青乔木，遮光
问题较为突出。

一边要美化，一边要采光，南通面
临的“幸福的烦恼”，在一江之隔的上海
也同样存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周以来不
断接到多个小区居民反映，小区内因
绿化修剪问题争执不断，几种意见相
互对立：一些人反映树木遮光严重，依
据《上海市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指南》
赶快修剪；一些人认为物业修剪过头，
不该成“砍头式”修剪；还有一些人则
表示修剪力度还不够，来年依然会影响
低楼层的采光。目前，职能部门仍在
协调。

滨江临海的南通，如今已建成远
近闻名的“生态绿化城”，鸟语花香的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在一些居民小区普
遍存在的“绿化和采光”之争，却持
续存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市小区
绿化养护修剪工作主要由小区物业负
责，无物业老小区由街道或属地园林
部门组织修剪。

“物业公司难做人。”昨天下午，一
位物业人员对记者大倒苦水，“楼上楼
下意见不一，我们到底听谁的？派人
修剪不难，难的是各有盘算。都是业
主，我们谁都得罪不起。”

小区业主则表示：“物业公司负责
小区日常事务管理，本就不该和稀泥、
两面做好人！物业实在搞不定，可以
请业主委员会召开业主大会，让大家
集体投票解决。”

新规则也开始面世。江苏省住建
厅、江苏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的《城
市居住区和单位绿化标准》，于今年4
月1日实施。《标准》从百姓日常生活
及功能需求出发，特别针对目前城市
居住区和单位绿化中存在的植物种类
单一、常绿树种应用偏多、种植过密、
影响住户通风采光等问题，强化了对
居住区和单位植物种类、常绿落叶树
种应用比例、植物与建筑物间距等的
规定。

必须提醒的是，一些居民针对“绿

化树木影响采光”一事，在诉求人未
获及时响应的情况下，私自动手砍
树。诸如，记者曾先后报道发生在
我市城南小苑的《小区香樟树突然
被锯断》、观音山街道的《碗口粗的
树竟被人莫名锯断 事发观音山新
城书院坊居民小区》、我市启东的
《启东城区 11 棵高大的香樟树被
“砍头”》等因采光而引发的毁树事
件，引发各方关注。

“损坏树木花草、擅自修剪或者砍
伐树木等破坏小区绿化行为，违反了
《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由人民
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同时可对违
法行为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我市一位知名律师向记者
介绍。

居民小区绿化和阳光如何兼得？
记者了解到，这一“幸福的烦恼”已在
我市逐步开始化解。学田街道紫荆花
社区的做法是：真诚解释，及时修剪，
专人维护，长效管理。

职能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已要求物业接到居民反映的“修
枝剪叶”诉求后，及时安排人员赶到
现场调查处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修
剪程度，碰到不同看法或纠纷，可到
相关职能部门报备并征询集体意
见。而学田街道紫荆花社区对这一
问题的妥善解决，已是实例。

本报记者周朝晖

绿化影响采光矛盾由来已久
老小区居民频频投诉求助

面对“幸福的烦恼”长期存在
各方一直在追求动态平衡

难题在我市已逐步开始化解
遇不同意见予以报备处置

留住幸福 谢绝烦恼

优山美
地花园树木
遮光现场。
记者周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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